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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8F_AF_E6_c80_308237.htm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

验区管理办法（2007年3月20日 国科发社字[2007]112号）第一

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

”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推进我国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进一步加强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以下简称实验区）

工作，为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

供综合实验示范，在总结多年来实验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验区工作实行国务院相关部门联席会

议及联络员制度，科技部作为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

商议实验区建设与发展相关政策、管理机制及实验区新区评

审、检查与验收等工作，各有关部门根据部门相关职能对实

验区建设提供指导和支持。 第三条 实验区工作由科技部社会

发展科技司归口管理，具体负责组织研究制定相关政策和制

度；对实验区工作进行协调、指导、监督和检查，为实验区

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支持。 第四条 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科技行政管理部门归口管理所辖区域实验区工作，负

责协调解决本地实验区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为本地国家和省

级实验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第五条 实验区所在

地人民政府负责本地实验区工作，应当成立由党政主要领导

担任组长的实验区领导小组，并成立实验区办公室（跨行政

区划的应成立联合办公室），具体负责实验区组织、管理和

协调工作。第二章 申报、考察与批复 第六条 实验区申报范围

：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城区，地级市，地级市城区，及上述



行政区划的特定区域，县及县级市，镇级行政区。 第七条 申

报实验区可以由申报范围内的行政区单位独立申报，也可由

多个行政区划单位联合提出申请。 第八条 申报实验区应具备

以下条件： 1. 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主管部门正式批准建

立省级实验区一年以上，取得一定成效和经验，具有进一步

开展实验区工作的良好基础。 2. 领导重视，组织完善。实验

区工作已被列入当地党委、政府议事日程，成立了由主要领

导负责的协调领导小组；制定的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

规划科学、可行。 3. 具有开展实验区工作的内在需求和持续

的发展动力；实验区建设目标和实验主题明确，具有鲜明特

色和较强的区域代表性及示范意义。 4. 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社会基础，科技支撑条件

较好。 第九条 实验区申报由实验区所在地政府向省（自治区

、直辖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自治区、直

辖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向科技部提出推荐意见并

向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办公室（以下简称实验区办公室）

提交有关材料。 申报材料包括： 1. 省（自治区、直辖市）科

技行政主管部门的推荐函。 2.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申报

书》（格式附后）。 3. 《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实验区规划》）。 4. 开展省级实验区建设工作

的总结报告。 第十条 申报受理：科技部授权实验区办公室对

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适时进行预考察和组织专家组赴

申报地实地考察。专家组应及时提出书面考察报告和审查意

见报送实验区办公室。 第十一条 科技部组织召开由国务院有

关部门参加的联席评审会，对申报单位进行综合评审并形成

评审意见。通过评审的实验区由科技部下达认定批复文件。



第三章 组织与管理 第十二条 科技部设立实验区办公室，成员

由科技部有关单位的负责同志和工作人员组成。实验区办公

室设在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负责实验区的日常管理工

作。 第十三条 科技部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实验区专家指

导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是：受实验区办公室的委托，开展可

持续发展实验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参与实验区考察、验收

等工作，并对实验区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咨询、培训和指导。 

第十四条 实验区建设期一般为五年，实验区所在地政府要按

照已确定的《实验区规划》及示范工程项目，积极稳妥、分

步骤、分阶段组织做好实验区各项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